
关于韩津反映“出租汽车油补”信访事项答复意见
韩津：

您所反映“出租汽车油补”的信访事项，我局领导十分重视，责成有关部门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：

2021年4月6日，市道路运输局工作人员与您进行了电话沟通。告知您油补的相关工作，由国家财政部统筹规划发放，目前暂未接到有关最新工作通知。
如不服本处理意见，可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书面提出复查申请，逾期不申请复查，本处理意见即为该信访事项的终结性意见。
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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